
依法处置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获

悉，2024年前三季度，各级

民政部门共依法处置非法社

会组织 659 家，其中取缔

152家、劝散383家、引导登

记124家；发布涉嫌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105个。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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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毛林飞 戴佳

不同的案件，不同的当事人，法院传票

的编号竟然一模一样？近日，台州市路桥

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伪造法院传票案

件。男子梁某本想靠着假传票催收债务，

没想到讨债不成，自己还获刑7个月。

梁某是职业放贷人，过去遇上收不回

款的情况，他都通过诉讼解决。然而，近年

来因为频繁诉讼，梁某被法院列入了职业

放贷人名录。觉得自己无法再通过诉讼讨

债，2024年3月，梁某通过墙上的小广告，

联系到了一家讨债公司帮忙讨债。

对方告诉梁某，他们有“资源”和“关

系”可以帮他诉讼要到钱，前期费用也不需

要支付，只需要在成功要到钱后给30%的

提成作为报酬。梁某便根据对方提示下载

了某APP对接两笔债务的讨债事宜。

“一笔债务人是梁某某，还有一笔债务

人为李某和林某。”根据对方要求，梁某把

自己2017年曾起诉他人的传票等案件诉

讼资料，还有借款人信息一起发送给讨债

公司。没过几天，讨债公司就给他寄来了

三张法院传票，让梁某送给李某等人讨债。

梁某收到传票后，自行填写了开庭时

间和落款时间，分别送给了梁某某、李某。

因李某是借款人林某的担保人，梁某一并

把林某的传票送至李某家里，请李某家人

转交。

李某接到家人电话后，匆匆忙忙赶回

家查看传票。两张传票中，一张写着“梁某

诉林某借贷纠纷”，另一张写着“梁某诉李

某担保林某借贷纠纷”。当天下午，李某就

赶往传票上写着的某基层法庭了解情况。

而就在李某来法庭的半小时前，梁某某也

拿着同一个样式的传票前来咨询。

“我们对比后发现，三张传票编号一模

一样，传票样式和部分内容跟我们现用版

本不一样，落款处的代理审判员、代理书记

员已经调动或者离职。”该法庭工作人员表

示。经过办案系统查询，工作人员发现，三

张传票的编号虽然与2017年梁某起诉别

人的案件传票编号相同，但案号等信息都

对不上。确认三张传票系伪造后，法庭工

作人员立即报警处理。

“我当时心里其实知道的，对方是拿我

这个判决案件的传票仿造，但我觉得伪造

也是对方伪造，我只是发个传票图片，所以

我没有拒绝，也没有意识到后果。”案发后，

梁某追悔莫及。

由于梁某在明知讨债公司伪造法院传

票的情况下，仍提供自己持有的真实法院

传票等资料给讨债公司，供讨债公司伪造，

并在伪造的三张传票上填写应到时间、落

款时间，该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罪。经路桥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依

法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一审判处梁某有

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检察官提醒：
任何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印章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切

勿心存侥幸。同时，社会公众对来源不明

的法律文书不能轻信，但也不能置之不理，

如有疑问应第一时间向司法机关核实，以

免上当受骗。

三张法院传票同个编号？讨债不成获刑7个月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骆旭蓉 张凯

买了10袋复合肥

给草莓苗增加养分，结

果施完肥后 1.2 万平

方米草莓大棚全部绝

产。到底是肥有问题

还是施肥不当？损失

由谁承担？近日，义乌

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关于草莓肥害纠纷。

丰某农资是义乌

一家经营化肥、农药等

农资的公司。2022年

8月，从事草莓种植的

争某家庭农场向丰某

农资公司购买了10袋

“巴夫特”牌复合肥，作

为24个草莓大棚的基

肥。本想通过施肥让

草莓长势更好、产量更

高，没想到在施完肥

后，所有大棚里的大叶

红颜草莓均出现了烧

苗、不生长等情形，导

致当批草莓全部绝产。

“这批草莓光前期

投入就花了将近30万

元，算上收益，起码损

失七八十万元。”争某

家庭农场认为，草莓烧

苗乃丰某农资公司的

化肥所致，要求丰某农

资公司赔偿全部损

失。而丰某农资公司

则表示，烧苗是农场自

己施肥不当，且烧苗后

未及时补种致草莓地

撂荒，因此拒绝赔偿。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

争某家庭农场把丰某

农资公司告上法院。

为了弄清楚草莓

苗烧苗的原因，案件审

理过程中，争某家庭农

场向法院申请对化肥和土地进行鉴

定。经鉴定，草莓受损确实是因肥

害所致。肥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方面：一是施肥期间每亩轻度过量，

时间间距略微偏短；二是肥料中铵

态氮含量过高，高浓度铵态氮易产

生氨气对作物叶片产生灼伤；三是

由于植物种类差异性，草莓生长含

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说，草莓肥害

是由争某家庭农场、丰某农资公司、

植物差异性等多种原因导致的。

由于草莓类的水果种植容易

受天气、土壤、果苗等其他多种因素

影响，每年的草莓净收益亦具有一

定不确定性。最终法院根据鉴定评

估，综合确定争某家庭农场的前期

投入成本及草莓净收益损失共81

万余元，该损失由争某家庭农场和

丰某农资公司共同承担。最终，法

院酌定判决丰某农资公司向争某家

庭农场赔偿损失共25万元。

法官说法：
草莓、蓝莓、葡萄等经济作物

种植在我国日益普遍，其中肥害是

较为常见的损害发生类型。化肥

作为必要农资，如其产品质量存在

缺陷，造成财产损失，被侵权人可

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

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法院

在计算损失时会结合鉴定意见，综

合考虑草莓等水果种植的自身特

点、种植户的专业水平、可预见收

益等多方面因素。如果种植户对

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失，应从其主

张的赔偿数额中扣除其过失所造

成的相应损失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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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桂婷婷

许多人都知道，如果欠债的人低价出

售房产，恶意逃债，债主是可以请求法院撤

销债务人的行为的。那么，明知自己欠钱

未还，还主动放弃继承母亲房产，债主能请

求法院撤销欠债人放弃继承的行为吗？近

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

2015年10月，张某和妻子向徐某借款

10万元，后因无力偿还，徐某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张某夫妻应共同偿还这笔借款及

相应利息。

案件生效后，徐某申请强制执行。但

因张某夫妻名下没有财产，案件只能终结

执行。

2018年初，张某母亲老宅拆迁，调换成

两套安置房。2018年8月，张某与其三个

姐妹共同作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示

都自愿放弃继承那两套拆迁安置房，房产

由四人的兄弟张某甲继承。

2023年7月，徐某知道张某放弃继承

权的事情后，认为张某还欠着自己的钱不

还，却主动放弃继承母亲房产，就是为了逃

债，于是将张某和张某甲兄弟二人告上法

庭，要求撤销张某的放弃继承行为。

法院审理后查明，2003年2月，张某、

张某甲在村民委员会签订《双方协议》，约

定母亲的两间平屋归张某甲所有，母亲以

后的赡养亦由张某甲承担。签订协议后不

久，两间平屋就倒塌了，后由张某甲出资重

新翻建，母亲户口也登记在张某甲名下，生

养死葬义务实际由张某甲承担。如今，两

套拆迁安置房均已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都

登记在张某甲名下。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是通过撤销债

务人主动减少责任财产的不当行为，以

达到债权保全的目的。撤销权是针对

债务人既有财产的减损，并不包括其可

获益财产的减少。本案中，张某放弃继

承母亲的房产，是一种拒绝获取利益的

行为，但他的责任财产没有因为放弃继

承而发生变化。因此，张某放弃继承、

不增加自己财产的行为，并不属于债权

人撤销权的范围。徐某主张要求撤销

张某放弃继承行为的诉请，缺乏法律依

据，故法院判决驳回徐某的全部诉讼请

求。

法院判决作出后，徐某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债务人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

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

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

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法

律设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

债权人合法债权的实现，但债权人在行使

撤销权时亦存在边界。

本案中，徐某与张某间的债务虽经法

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但该债务并不属

于法律限制放弃继承的情形。徐某在诉讼

中也明确表示，其与张某发生民间借贷关

系时，并不知晓张某还有足以清偿债务的

遗产可以继承，更不知道会发生拆迁补偿

的情况，即徐某并未将张某可能继承的遗

产作为张某的责任财产。故张某放弃继承

的行为只是使自己的财产未增加，而并未

减损其现实财产。因此，徐某起诉要求撤

销张某放弃继承的行为，未得到法院支持。

现实生活中，债权人可通过合法行使

撤销权来保障自身权益，而债务人也应当

诚信履行债务，如果企图规避法律、恶意逃

避责任，终将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欠债的人放弃继承遗产，债主可以起诉撤销吗？
法院：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无法行使撤销权


